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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9_87_8F_E6_c56_524462.htm （二）措施项目清单

和其他项目清单的编制。 措施项目清单应包括为完成分部分

项实体工程而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性工作，如施工排水，模

板，肢手别样、垂直运输等内容，由于不同施工企业将采用

不同的施工方法与施工措施，因此，措施项目的工程数量只

能按项计列，具体工程量由施工企业自行计算。招标人提出

的措施清单是根据一般情况确定的，没有考虑不同投标人的

实际情况，如果有清单中未包括但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采取

的措施，施工企业在投标报价时可自行补充，否则按无其它

措施认可。 其他项目清单主要体现了招标人提出的一些与拟

建工程有关的特殊要求，与招标人有关的费用有：预留金、

甲供材料费，这部分费用由招标人事先在招标文件中说明。

与投标人有关的费用有：总承包配合管理费，零星工作项目

计人工单价。这部分费用由投标人竞争报价确定。 二、工程

量清单计价方式与投标 以招标方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为依据，

投标人分别对分部分项工程，措施项目及其他项目逐项进行

报价，根据企业自主定价的原则，工程量清单报价从表达形

式，组成内容和投标策略三个方面都体现了投标人通过市场

竞争，自主形成价格这一特点。 （一）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

下投标报价采用综合单价的形式。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发包

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规定，投标报价的编制可以采用两种

计价形式。其一为工料单价法，即分部分项工程量的单价为

直接费，直接费以人工材料，机械的消耗量及其相应价格确



定，间接费、利润、税金以直接费为基础按有关规定另行计

算。其二为综合单价法，即分部分项工程量的单价为全费用

单价，全费用单价综合计算完成分部分项工程所发生的直接

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两种方法作为报价的表达形式，

都可以反映企业自主定价的内在要求，但作为形式本身，综

合单价法有工料单价法难以相比的优点：①、综合单价法可

以直接反映分部分项工程是的完全成本，具有直观明了的特

点。⑵、综合单价法从形式上方便了对不同的分部分项工程

计取不同的间接费，这与建筑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是一

致的，有利于专业分包工程的计价，有利于通过分部分项工

程单价的准确性来保证总价的合理性。而工料单价法以直接

费为基础，用单一的取费标准进行间接费的计取，虽然对整

个工程而言，费用可能平衡，但就某些分部分项工程而言，

费用必定有高有低，与实际脱离，不利于专业分包工程计价

，不利于企业的成本核算。 （二）报标报价的组成内容体现

了企业自主定价的原则。施工企业投标报价采用综合单价的

形式，综合单价由直接费、综合间接费和利润组成，考虑风

险因素，规费和税金另行计算。编制单价时，人工、材料、

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可参照现行预算定额或按照企业内部定

额确定。人工单价可以根据市场劳务分包情况予以确定，材

料价格应在当地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造价信息基础上进行市

场询价，并货比三家，机械台班单价，应调查租赁价格，确

定是自行购置机械还是进行租赁更能降低成本。综合间接费

包括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和间接费。其他直接费是指直接

费以外施工过程是发生的其他费用，现场经费是施工层面，

为施工准备、组织施工生产和管理所需的费用，由临时设施



费和现场管理费组成，间接费是在企业层面为组织施工生产

经营活动而发生的管理费用，由企业管理费、财务费用和其

他费用组成，在明确各项费用构成的基础上这些费用有两种

计算方法，一种是根据施工现场情况，工程条件和自身管理

水平并充分考虑成本降低措施，按实际有可能发生的费用进

行计算，比如，现场经费中的现场管理费，可以根据管理人

员月工资单价及工程项目的建设工期进行计算。另外一种费

率计算法，可以参照各地造价部门公布的预算费用定额或者

按照企业内部的费用定额确定。 （三）利用投标策略进行报

价，以保证在标价具有竞争力的条件下，获取尽可能大的经

济效益。常用的一种投标策略是不平衡报价，即在总报价固

定不变前提下，提高某些分部分项工程的单价，同时降低另

外一些分部分项工程的单价。不平衡报价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个是早收钱，另一个是多收钱。投标人通过适当提高早

期施工的分项工程，如土方工程，基础工程的单价，降低后

期施工分项工程的单价，可以使前期工作的收入合理的大些

，从而达到早收钱的目的。为了能够多收钱，投标人必须对

招标人提供的工程数量进行复核，对于实际施工数量比招标

人提供的数量多的或有可能多的，不妨合理的提高单价，反

之，则可降低报价。 三、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与评标 合理的

评标办法与计价方式在反映招投标目的上应该是一致的，工

程量清单计价方式有利于各投标人通过公平竞争自主形成工

程造价，与此相适应，评标办法必须体现鼓励价格竞争这一

要求。 在英国和美国，一般都采用最低投标价中标原则，这

种评标办法，其价格竞争是开口的，或者说是没有限制的，

具体作法是：中标之后，招标方对中标的最低报价进行复核



，主要检查有无数字或计算上的错误，发生错误时报价不得

修改，中标者要么明知亏损也要坚持完成，要么投弃正式签

约，用投标保函赔偿投标方损失，此时，次低报价者成为新

的中标者，继续对其标书进行复核，如此类推。最低价中标

法在评定时，简单易行，能真正体现招投标进行价格竞争的

目的，也能减少人为因素，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无疑是

评标办法改革的方向，但这种办法不能简单的套用，国外采

用最低价中标原则，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1、投标人具有完

善的企业定额体系，可以根据项目特点，市场竞争情况，企

业自身条件较为准确的测算出投标项目的企业个别成本，这

套估价体系作为企业的内在约束机制确保了其报价是控制在

企业个别成本之上的。2、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包括发达的市

场信用体系，工程担保和保险制度，健全的项目管理体系等

内容，良好成熟的市场环境作为企业外在约束机制有力的制

止了不正当的恶性竞争产生的可能。 我国目前尚处于在大力

推广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的初期，企业内部定额的建立和健

全，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成熟，都难以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

下，不加考虑的将国外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移植过来，将会

导致一些实力弱，业绩差的施工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

中为谋取中标，违背助价值规律，恶性压价竞争，由此产生

各种不良后果：在中标后，或者偷工减料，造成"豆腐渣工

程"，或者千方百计拉拢甲方，通过签证，变更等手段，低价

中标高价结算，更有甚者，干脆一走了之，剩?quot.半拉子工

程"。 因此，现阶段，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下，评标办法必须

体现价格竞争，但又不可能无限制开口竞争，如何引导投标

人以不低于其成本的合理低价进行竞争呢？实际操作有两种



作法： （一）在评标过程中，通过询标的办法来确定中标单

位。《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规定了以下方式进

行询标：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

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

求该投标人进行合理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能合理

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

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投标应作废标处理。这种评标

办法的难度在于对投标人的报价是否低于其成本价的认定上

，由于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自主报价，双方缺乏判断成本价

的统一口径，评标委员会只能根据经验进行主观判断，投标

人则可能因此进行无理辩解，这就给询标办法在具体操作上

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明确的可量化

的评分标准，得分高者为中标单位。评分标准的设置主要考

虑以下因素：1、合理设定技术标与商务标的权重。为体现价

格竞争，商务标的比重一般应占到70%，根据项目特点的不

同作相应的上下浮动。对结构简单，施工方法与工艺相对成

熟的施工面目，商务标的权重不妨为100%，对结构复杂，技

术难度大的项目，为避免施工单位低价抢标，影响工程质量

，应相应加大技术标权重。2、合理设定商务标的评分标准，

商务标评审包括总投标报价和分部分项工程综合单价两部分

内容。对总报价评审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构思，一方面，为防

止投标人哄抬标价或恶性压价可能性的产生，通过设置量化

标准来确定"异常"报价，对异常报价只能计取较低分值，另

一方面，对正常报价，应体现价格低者得分高的原则。根据

这一思路，有、以下评分方法供参考：当最高或最低报价明

显高于或低于次高或次低报价时（偏差比例可取10%-20%）



，最高或最低报价作为"异常"处理，不参与评标基准价的计

算，以其余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对应基准

价的报价获得基准分，报价每偏离基准价1%扣减增加一固定

分值（如1分），报价越低得分越高，一般增减分会不超过10

分。对异常报价，只计基本分（通常为小于基准分10分以上

的某一分值），用以降低其中标的概率。综合单价评审的总

分值一般可设为20分，随机抽取10个对工程造价影响圈套的

分部分项工程进行评市，每个子目2分，综合单价评审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施工企业不平衡报价，同时，也是评判其总报价

是否合理的有效方法。单价评审与总价评审的基本思路是一

致的，只不过在具体分值的取定上有所不同。 （百考试题造

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